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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 

114 學年度第七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5年 06月 17日（三）12：00-13：30 

地點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跨領域學院會議室 

主席：陳依兌  院長 

出席人員：孫若馨副教授、郭朝揚副教授、葉馨婷副教授、翁仕彥助理教授、林莉如助理教授、楊明

仁助理教授 

紀錄：陳亭妤 

主席致詞： (略) 

壹、 業務報告：無。 

貳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高齡與運動健康暨嬰幼兒保育技優專班因應 115學年度第一學期「高齡健康照護學實習 II」

（2學分/5.4學時）實習前相關知能之準備，專業必修「高齡健康照護學 II」（2學分/2學時）課程

須彈性安排密集上課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臺教技通字第 1132300922號函指示「專科以上學校課程安排規範」：每日課程安排

不得超過 10節，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超過 4節，且不得以短期密集方式完成整學期課程，但

醫事類實習、藝術音樂展演實作課程、實務操作課程等為特殊性質，有彈性安排課程或節數之

需求者，應由教務、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與合理性，並明訂完善配套措施，依校內相

關作業程序審核後，得酌予彈性安排。」 

二、高齡健康照護系因應「高齡健康照護學 II」與「高齡健康照護學實習 II」之專業理論與實習銜

接，擬將專業必修「高齡健康照護學 II」（2學分/2時數）課程調整為密集六週完成課程。 

三、本案通過後適用自 115學年度第 1學期開課。 

決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高齡與運動健康暨嬰幼兒保育技優專班 115學年度大學部四技與二技課程科目表移除「幼兒

園教材教法 II」（2學分/2學時）部分先修科目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原 114學年度二技、四技課程科目「幼兒園教材教法 II」先修科目為「幼兒教育概論」（2學分

/2學時）、「幼兒園教材教法 I」（2學分/2學時）。 

二、「幼兒園教材教法 I」與「幼兒園教材教法 II」順序性不高，為利學生修業，115學年度入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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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科目表擬移除「幼兒園教材教法 II」須先修「幼兒園教材教法 I」之規定。  

三、修改後 115學年度大學部四技入學科目表請見附件 1（頁 4）。 

科目名稱 編號 群組 學分 時數 實習 備註 

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1183  2 2  

教保專業課程，先修

課程「幼兒教育概

論」、「幼兒園教材教

法 I」 

四、本案通過後，擬自 115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。  

決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三：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擬刪除專業必修「成本會計」（3學分/3學時），請審議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配合系所發展特色，擬將「成本會計」刪除，修正後之課程科目表請見附件 2（頁 4）。 

二、本案通過後，擬自 115學年度入學生適用。  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四：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技擬新增專業必修「財務管理」（3學分/3學時），請審議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配合系所發展特色，擬新增「財務管理」，群組與會計學同為資群會 A1，預計於二年級第一學

期開設。 

二、修正後之課程科目表請見附件 2（頁 2）。 

三、本案通過後，擬自 115學年度入學生適用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五：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擬修改專業必修「職場資訊能力應用實務」（3學分/3學時）開設學

期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為強化新生資訊應用基礎與職場適應力，擬將原訂四年級第一學期「職場資訊能力應用實務」

提前至一年級第一學期開設。  

二、本案通過後，擬自 115學年度入學生適用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

   

3 
 

 

 

案由六：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擬修改專業必修「醫療資訊概論」（3學分/3學時）開設學期，請審

議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建議一年級強化基本文書與職掌資訊能力，故將原一年級第一學期「醫療資訊概論」改回至二

年級第一學期開設。   

二、本案通過後，擬自 115學年度入學生適用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七：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擬修改專業必修課程名稱「健康照護財務管理學」（2學分/2學時）

為「健康事業財務管理學」（2學分/2學時），如說明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適用於 115學年度，追溯至 114學年度入學者適用。  

二、擬修改專業必修課程「健康事業財務管理學」為（2學分/2學時），課程科目表如附件 2（頁

2）。 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八：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擬刪除專業必修「多媒體製作與應用」（2學分/2學時）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配合系所發展特色，擬將「多媒體製作與應用」刪除，修改後課程科目表如附件 2（頁 4）。  

二、本案通過後，擬自 115學年度入學生適用。 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九：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擬新增專業必修「醫療決策概論」（2學分/2學時）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配合系所發展特色，擬新增「醫療決策概論」，於四年級第二學期開設 

二、「醫療決策概論」課程科目表請見附件 2（頁 1）。 

三、本案通過後，擬自 115學年度入學生適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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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十：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擬修改 115學年課程科目表畢業條件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整理上述課程調整後的各年級畢業學分需求如下。  

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總計 

通識教

育必修

學分數 

9 7 2 2 2 2 2 2 28 

專業必

修課程

學分數 

12 10 11 9 6 6 3 5 62 

總計 24 20 16 17 14 17 11 12 128 

二、修正後之課程科目表請見附件 2（頁 9）。 

三、本案通過後，擬自 115學年度入學生適用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 無。 

肆、 散會：12 點 3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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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簽到單 

 


